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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1〕5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2021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国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上海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助力跨区域协同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上海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上海市2021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国

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协同创新重点合作项目 

评审方式：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第二轮见面会评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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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目标：为支撑国家战略，在两地政府以及省级科技主管

部门签署的合作协议框架下，聚焦重点领域，加强科技联合攻关，

协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高质量发展。 

研究内容：围绕重点地区及合作领域开展重点合作（详见附

件1）。 

执行期限：2021年6月1日到2023年5月31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 

项目申报单位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并上传证明材料。 

1. 所申报项目前期成果已获得当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近三

年（2018-2020）立项支持，需提供当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立项证

明、获立项项目情况表及合作地区省级科技主管部门2021年度书

面推荐函，且项目申报单位需作为主要参与单位。（详见附件2-1、

附件2-2） 

2. 所申报项目前期成果已获得对口地区科技主管部门近三

年（2018-2020）立项支持，需提供当地县（市）级或以上科技主

管部门立项证明、获立项项目情况表及合作地区省级科技主管部

门2021年度书面推荐函，且项目申报单位需作为主要参与单位。

（详见附件2-1、附件2-2） 

3. 所申报项目为当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2021年拟立项支持

的两地合作项目。需提供当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拟立项支持证

明。（详见附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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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协同创新示范推广项目 

评审方式：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第二轮见面会评审方式。 

合作目标：发挥上海科技比较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助力本市

科技成果转化，推进跨区域协同创新项目示范推广，推动科技创新

载体建设，为带动当地相关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就业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支撑和保障。项目执行期内新增就业岗位不少于20个，培养

当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须体现在项目考核指标中）。 

研究内容：围绕重点地区及合作领域开展示范推广合作（详

见附件1）。 

执行期限：2021年6月1日到2023年5月31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5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 

所申报项目为当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2021年拟立项支持的

两地合作项目。需提供当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拟立项支持证明

（详见附件2-3）。 

 

专题三、创新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项目 

评审方式：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合作目标：坚持“人才为本、人才优先”的指导思想，对接

合作地区人才需求，探索创新人才协同培养模式，提升当地科技

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综合能力，促进区域协同创新，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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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合作地区高质量发展。项目执行期内为合作地区培养相关人

才不少于40人次（须体现在项目考核指标中）。 

研究内容：围绕重点地区及合作领域开展人才培养（详见附

件1）。 

执行期限：2021年6月1日到2022年5月31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15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 

项目申报单位应具备开展人才培养活动的场地、师资、学员

食宿等条件（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并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安

排及经费预算。 

项目申报单位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并上传证明材料。 

1. 项目责任人须为本市派驻对口地区在任驻外干部（一年

期及以上），且自项目申报之日起，驻外时间不少于6个月，能深

入一线为当地相关领域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须提供上海市

对口支援前方指挥部（联络组）或当地科技主管部门推荐材料（详

见附件3）。 

2. 根据上海市科委“关于强化科技应急响应机制实现科技

支撑疫情防控的通知”（沪科〔2020〕39号）文件精神，项目责

任人须为2020年抗疫期间，本市派出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结

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的示范应用能力，该类申报项目合作地区

不受限制。须提供本单位推荐证明（详见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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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符合以下要求： 

1.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

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 研究内容已经获得市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3. 作为项目责任人已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

以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责任人申报。 

4.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

项目责任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

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

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5.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上传项目可行性

方案等材料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

与理由。 

6.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

划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7. 申报项目须由申报主体（上海方）与合作单位共同合作

开展，于2020年1月1日至本指南网上截止日期间就申报内容签订

技术合同，且经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记。 

8. 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员应当遵守科研伦理准则。

申报内容如涉及人的安全、健康和权益的，应当开展伦理审查，

并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案的同时提交伦理审查报告。 

三、申报方式 

1.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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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

--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

者直接通过域名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账户注册】转入注册页面进行单位注册，然后再进行申报

账号注册（单位注册需使用“法人一证通”进行校验）； 

【初次填写】使用申报账号登录系统，转入申报指南页面，

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后，按提示完成“上海科技”用户账号绑定，

再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登录已注册申报账号、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2.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1年2月24日9:00，截止时间

（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1年3月15日16:30。 

四、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五、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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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国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合作地区及领域一览表 
 

项目名称 合作地区 合作领域 对应附件 

专题一：协同创新

重点合作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海南省。 

新疆：现代农业。 

云南：现代农业、生命健康。 

海南：现代农业、海洋科技、生命健康。 

申报主体要求 1： 

附件 2-1 

附件 2-2 

申报主体要求 2： 

附件 2-1 

附件 2-2 

申报主体要求 3： 

附件 2-3 

专题二：协同创新

示范应用推广项

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

族自治区，云南省（红河州、迪庆州、文

山州、普洱市、大理州、楚雄州、西双版

纳州、德宏州、曲靖市、临沧市、丽江市、

保山市、昆明市），海南省，河南省，辽宁

省大连市，贵州省遵义市，青海省果洛州，

重庆市万州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四

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

瑶族自治县。 

新疆：农林畜牧、生命健康、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石油化

工。 

西藏：农林畜牧、生命健康、节能环保、创新载体。 

宁夏：农林畜牧、生命健康、医用新材料、智能制造。 

云南：现代农业、生命健康、节能环保。 

海南：现代农业、海洋科技、生命健康、信息技术。 

河南：生命健康、生态环境。 

大连：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海洋科技。 

遵义：现代农业、生命健康。 

果洛、万州、夷陵、华蓥、巴马：现代农业、食品精深加工、

冷链运输。 

申报主体要求：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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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合作地区 合作领域 对应附件 

专题三：创新人才

支撑高质量发展

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四县（叶城县、莎

车县、泽普县、巴楚县），克拉玛依市；西

藏自治区日喀则五县（江孜县、拉孜县、

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云南省（红河

州、迪庆州、文山州、普洱市、大理州、

楚雄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曲靖市、

临沧市、丽江市、保山市、昆明市）；青海

省果洛州；贵州省遵义市；重庆市万州区；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援鄂一线医护人员申报的抗疫能力提升项

目不受上述合作地区限制。 

当地创新体系建设能力提升及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申报主体要求 1： 

附件 3 

申报主体要求 2： 

附件 4 

注：指南中“对口地区”特指本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四县（叶城县、莎车县、泽普县、巴楚县），克拉玛

依市；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五县（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云南省（红河州、迪庆州、文山州、普洱市、大理州、楚雄州、

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曲靖市、临沧市、丽江市、保山市、昆明市）；青海省果洛州；贵州省遵义市；重庆市万州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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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关于推荐上海市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国内科技合作领域“协同创新重点合作项目”函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兹推荐（申报单位）（项目名称）申报上海市 2021 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国内科技合作领域“协同创新重点合作项目” 

（详见附件 2-2）。 

该项目前期科研基础扎实，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

贫，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将有明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符合申报

要求，特向你委推荐。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推荐单位：    （单位盖章）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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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近三年（2018-2020）获立项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上海）  

第一合作单位（省区）  

项目责任人姓名  手机  

原立项名称  

原立项单位  

原项目编号  立项年份  

已有基础、主要成效及下一步实施重点（500 字）： 



 

— 11 —   

附件 2-3 

 

关于 2021 年拟立项支持与上海市科技 

合作项目函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协同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我厅拟于 2021 年度拟立项支持（合作地区单位）

与（上海方单位）共同开展的  （项目名称）  。 

特此函告。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单位：           （单位盖章）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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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国内科技合作领域“创新人才支撑 

高质量发展项目”推荐表 

推荐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第一合作单位  

项目责任人姓名  援派地区  

在沪职务  援派职务  

项目责任人 

作为援派干部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简介 

（350 字以内） 
项目拟开展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内容及预期成效。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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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市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国内科技合作领域“创新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 

项目”援鄂医护人员单位推荐证明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兹推荐（项目名称）申报上海市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

计划”国内科技合作领域“创新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项目”。 

该项目负责人为 2020 年   月至   月本市派出的援鄂医疗

队医护人员。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推荐单位：     （单位盖章） 

2021 年  月  日 


